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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外推廣 

1. 由教師自行選擇推廣之目標學校或機構(本校以外者)並向系辦登記備查

（校院系、大約時間、地點、場合）。 

2. 可帶學生同行，學生需經挑選。同行學生可請公假。 

3. 所需差旅費由校系經費支應。 

4. 當場應發問卷（另行設計之），結束後應回收問卷進行敘述性統計。 

5. 事前應宣傳，請提供目標機構宣傳資料代為張貼或發放。 

6. 事後應繳交簡單報告（提供問卷統計資料、現場照片）。 

 

二、校內推廣 

1. 本系教師均可於各種場合向在學大學生推廣本系碩士班。 

2. 推廣完成後因向系辦簡要登記辦理情形（時間、地點、場合、學生大約人

數等，表格另訂之）。 

3. 校內推廣不另提供經費支應。 

 

三、績優獎勵 

1. 本系針對碩班新生發放問卷，由學生提供「影響教師」名單。 

2. 校內推廣成效優良者（依前項「影響教師」名單決定之），由招生委員會

提報校方獎勵。 

3. 校外推廣成效優良者（視說明會參與人數、目標機構於本系碩士班報考及

註冊人數、「影響教師」名單決定之），由招生委員會提報校方獎勵。 

4. 依校方之獎勵名額，另考慮其他對招生有重大貢獻者，由招生委員會視情

況分配名額，提報校方獎勵。 

 


